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本公會會員應於每日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檢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公會會員應於每日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檢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如附表）：
	基於附表中關於自然人、一般法人及專業投資機構使用保證金額度及加收保證金指標，已訂於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款及第六條條文內，又，關於流動性風險高商品加收保證金未訂於條文內，係以107年5月23日中期商字第1070002088號函知全體會員辦理，考量規範一致性，爰予以刪除，並刪除原條文（如附表）之文字。

	第 八 條     

    期貨商應訂定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執行代為沖銷作業時所使用之委託單種類及委託單順序，其中第一張委託單不得使用市價委託，倘第一張委託單無法成交應進行詢價，並全程禁止使用漲跌停ROD委託單。
    前項全程禁止使用漲跌停ROD委託單之規定，遇股票期貨於當日盤中已出現漲（跌）停成交價者，不適用之。
	第 八 條     

    期貨商應訂定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執行代為沖銷作業時所使用之委託單種類及委託單順序，其中第一張委託單不得使用市價委託，倘第一張委託單無法成交應進行詢價，並全程禁止使用漲跌停ROD委託單。
	考量期貨商代為沖銷作業可執行性，避免因期貨交易人損失擴大引發後續爭議，新增第二項，股票期貨於當日盤中已出現漲（跌）停成交價時，可排除適用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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